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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包含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竞标产品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2. 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满足作无效响应处理。
3.本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制造商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制造商的情形。竞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制造商替代，但选用的竞标产品技术参数及配置必须满足采购要求。
4.供应商必须对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和资质文件真实性负责，如出现虚假应标情况，供应商除了应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外，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来进行赔偿。
5.供应商应对竞标内容所涉及的专利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保护采购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一切由于文字、商标、技术和软件专利授权引起的法律裁决、诉讼和赔偿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6.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详见各标项采购需求一览表
7.本项目三个分标成交规则：
1）本项目磋商供应商只能成为一个分标的成交供应商。
2）如某磋商供应商在2个或3个分标均综合评分排名第一，则按1-2-3分标排序推荐为成交候选人，即：如1分标和2分标综合评分均排名第一，则按前述规则顺序推荐为1分标的成交候选人。原2分标综合评分排名第二的磋商供应商顶替为排名第一，推荐为2分标的成交候选人，以此类推。
3）采购人按磋商小组推荐顺序依法确认成交供应商。
4）磋商供应商应对上述成交规则认真研读，并按磋商文件第六章的格式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关于本项目成交规则的承诺函》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3]标项一：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要求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2）

	
	1
	2026-2027年度抽样车租赁服务
	1项
	（一）供应商及车辆要求
1.抽样车辆技术性能要求：
①要求为2023年3月以后首次上牌的车辆。
②车型：5门5座至7座、后排座椅能放平的乘用车（或便于运货车辆车型），长（mm）×宽（mm)×高（mm）：约4750×1750×1700，轴距（mm）：约2700，最大功率105kW及以上；最大扭矩220牛米及以上，自动档，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制动系统：前通风盘式制动/后盘式制动、铝合金车轮。
2.保证车况良好、非事故车辆，设备齐全、无安全隐患、保险、证件手续齐全有效。
3.成交供应商承担租赁车辆年度各项税费、杂费、保险费、年检相关费用、市内路桥年费、正常维修和保养费用。
4.按国家有关现行法律规定为租赁车辆投保以下险种：交通强制险、车辆盗抢险、车辆损失险、车上责任险（保额大于 10 万元/位，包括驾驶员和乘客，总共购买 5 位）、第三者责任险（保额大于等于200 万元）、不计免赔险。
（二）服务要求
1.车辆租赁期间，接到采购人关于车辆故障或事故的通知后，应在 5 小时内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2.车辆租赁期间，车辆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37 号），按照规定的行驶里程或者时间进行例行保养，并提供专业汽车维修公司出具的保养记录。
3.车辆租赁期间，如发生事故，要积极应对处理，并联系厂家及时维修，如事故由租赁车辆质量问题引起，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关责任，维修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免费提供与所租车辆同档次及以上车型的替代车辆，保证采购方工作正常运转，直至所租车辆正常交付使用；如因采购方的过失或过错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免赔部分由采购人承担。
4.车辆配备：全车贴防爆隔热膜、配置脚垫、灭火器、随车备用工具、行车记录仪、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GPS车辆监控系统（每月月底将每辆车当月1日至月底的所有GPS位置信息或行程轨迹等信息汇总给采购人）等。
5.车辆使用不限公里数。采购人在租赁期间相对固定地自主管理和使用，成交供应商按月提供采购人所需车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由采购人负责支配、使用、管理。按月计算租赁费用。
6. 不计租车费用时间：（1）法定节假日，（2）节假日调休时间长超过5天（含5天）以上的,(3）车辆退租时间段。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条款

	服务期限
	[bookmark: OLE_LINK17]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个月。服务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或服务期内，预算使用完毕，合同自行终止。

	交付时间
	1.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提出所需车数量之日起3天内提供符合租赁和使用条件的车辆和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2.新增车辆交付时间要求：接到采购人新增用车通知2小时内，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具备出租条件的车辆供采购人租赁使用。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生效，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所需车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1、当月没有不计租车费用时间的，每月按（上月实际租赁车辆数量×成交单价）进行结算，2、当月有不计租车费用时间的，每月按（上月实际租赁车辆数量×成交单价÷当月自然天数×实际租用天数）进行结算。成交供应商应在每次申请支付租赁费时提供请款函和发票给采购人。

	验收要求及标准
	采购人依据采购文件、及合同要求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租赁服务进行验收。

	其他要求
	1.报价要求：抽样车辆按5门5座至7座、后排座椅能放平的乘用车，（如凯捷、佳辰或同档次其它便于运货车辆车型）租赁租金进行报价，按每辆车每月报单价。使用车辆期间的燃油费、路桥通行费、停车费、洗车费等不含在本报价中，按实际发生额另行结算。报价单价超过本项目公告中单价最高限价的，响应文件无效。
2.请在响应文件中对采购人的需求提供汽车租赁服务方案，包括可供使用汽车的车型品牌、数量、配置等信息；详细的服务措施及流程；应急方案以及车辆管理平台方案等，未提供以上方案的影响评审得分，不作磋商无效处理。 
3.对采购文件的项目要求应完全响应，如果存在虚假响应或者是虚假承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磋商供应商承担。 
4.服务地点：国内各地（采购人指定地点）。
5.服务能力：能同时提供15辆抽样车以上。
6.本项目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服务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或服务期内，预算（¥510000.00）使用完毕，合同自行终止





	[bookmark: OLE_LINK14]标项二：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要求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2）

	
	1
	2026-2027年度抽样车租赁服务
	1项
	（一）供应商及车辆要求
1.抽样车辆技术性能要求：
①要求为2023年2月以后首次上牌的车辆。
②车型：5门5座至7座、后排座椅能放平的乘用车（或便于运货车辆车型），长（mm）×宽（mm)×高（mm）：约4750×1750×1700，轴距（mm）：约2700，最大功率105kW及以上；最大扭矩220牛米及以上，自动档，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制动系统：前通风盘式制动/后盘式制动、铝合金车轮。
2.保证车况良好、非事故车辆，设备齐全、无安全隐患、保险、证件手续齐全有效。
3.成交供应商承担租赁车辆年度各项税费、杂费、保险费、年检相关费用、市内路桥年费、正常维修和保养费用。
4.按国家有关现行法律规定为租赁车辆投保以下险种：交通强制险、车辆盗抢险、车辆损失险、车上责任险（保额大于 10 万元/位，包括驾驶员和乘客，总共购买 5 位）、第三者责任险（保额大于等于200 万元）、不计免赔险。
（二）服务要求
1.车辆租赁期间，接到采购人关于车辆故障或事故的通知后，应在 5 小时内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2.车辆租赁期间，车辆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37 号），按照规定的行驶里程或者时间进行例行保养，并提供专业汽车维修公司出具的保养记录。
3.车辆租赁期间，如发生事故，要积极应对处理，并联系厂家及时维修，如事故由租赁车辆质量问题引起，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关责任，维修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免费提供与所租车辆同档次及以上车型的替代车辆，保证采购方工作正常运转，直至所租车辆正常交付使用；如因采购方的过失或过错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免赔部分由采购人承担。
4.车辆配备：全车贴防爆隔热膜、配置脚垫、灭火器、随车备用工具、行车记录仪、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GPS车辆监控系统（每月月底将每辆车当月1日至月底的所有GPS位置信息或行程轨迹等信息汇总给采购人）等。
5.车辆使用不限公里数。采购人在租赁期间相对固定地自主管理和使用，成交供应商按月提供采购人所需车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由采购人负责支配、使用、管理。按月计算租赁费用。
6. 不计租车费用时间：（1）法定节假日，（2）节假日调休时间长超过5天（含5天）以上的,(3）车辆退租时间段。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条款

	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个月。服务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或服务期内，预算使用完毕，合同自行终止。 

	交付时间
	1.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提出所需车数量之日起3天内提供符合租赁和使用条件的车辆和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2.新增车辆交付时间要求：接到采购人新增用车通知2小时内，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具备出租条件的车辆供采购人租赁使用。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生效，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所需车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1、当月没有不计租车费用时间的，每月按（上月实际租赁车辆数量×成交单价）进行结算，2、当月有不计租车费用时间的，每月按（上月实际租赁车辆数量×成交单价÷当月自然天数×实际租用天数）进行结算。成交供应商应在每次申请支付租赁费时提供请款函和发票给采购人。

	验收要求及标准
	采购人依据采购文件、及合同要求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租赁服务进行验收。

	其他要求
	1.报价要求：抽样车辆按5门5座至7座、后排座椅能放平的乘用车，（如凯捷、佳辰或同档次其它便于运货车辆车型）租赁租金进行报价，按每辆车每月报单价。使用车辆期间的燃油费、路桥通行费、停车费、洗车费等不含在本报价中，按实际发生额另行结算。报价单价超过本项目公告中单价最高限价的，响应文件无效。
2.请在响应文件中对采购人的需求提供汽车租赁服务方案，包括可供使用汽车的车型品牌、数量、配置等信息；详细的服务措施及流程；应急方案以及车辆管理平台方案等，未提供以上方案的影响评审得分，不作磋商无效处理。 
3.对采购文件的项目要求应完全响应，如果存在虚假响应或者是虚假承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磋商供应商承担。 
4.服务地点：国内各地（采购人指定地点）。
5.服务能力：能同时提供15辆抽样车以上。
6.本项目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服务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或服务期内，预算（¥510000.00）使用完毕，合同自行终止

	标项三：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要求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2）

	
	1
	2026-2027年度抽样车租赁服务
	1项
	（一）供应商及车辆要求
1.抽样车辆技术性能要求：
①要求为2023年1月以后首次上牌的车辆。
②车型：5门5座至7座、后排座椅能放平的乘用车（或便于运货车辆车型），长（mm）×宽（mm)×高（mm）：约4750×1750×1700，轴距（mm）：约2700，最大功率105kW及以上；最大扭矩220牛米及以上，自动档，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制动系统：前通风盘式制动/后盘式制动、铝合金车轮。
2.保证车况良好、非事故车辆，设备齐全、无安全隐患、保险、证件手续齐全有效。
3.成交供应商承担租赁车辆年度各项税费、杂费、保险费、年检相关费用、市内路桥年费、正常维修和保养费用。
4.按国家有关现行法律规定为租赁车辆投保以下险种：交通强制险、车辆盗抢险、车辆损失险、车上责任险（保额大于 10 万元/位，包括驾驶员和乘客，总共购买 5 位）、第三者责任险（保额大于等于200 万元）、不计免赔险。
（二）服务要求
1.车辆租赁期间，接到采购人关于车辆故障或事故的通知后，应在 5 小时内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2.车辆租赁期间，车辆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37 号），按照规定的行驶里程或者时间进行例行保养，并提供专业汽车维修公司出具的保养记录。
3.车辆租赁期间，如发生事故，要积极应对处理，并联系厂家及时维修，如事故由租赁车辆质量问题引起，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关责任，维修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免费提供与所租车辆同档次及以上车型的替代车辆，保证采购方工作正常运转，直至所租车辆正常交付使用；如因采购方的过失或过错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免赔部分由采购人承担。
4.车辆配备：全车贴防爆隔热膜、配置脚垫、灭火器、随车备用工具、行车记录仪、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GPS车辆监控系统（每月月底将每辆车当月1日至月底的所有GPS位置信息或行程轨迹等信息汇总给采购人）等。
5.车辆使用不限公里数。采购人在租赁期间相对固定地自主管理和使用，成交供应商按月提供采购人所需车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由采购人负责支配、使用、管理。按月计算租赁费用。
6. 不计租车费用时间：（1）法定节假日，（2）节假日调休时间长超过5天（含5天）以上的,(3）车辆退租时间段。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条款

	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个月。服务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或服务期内，预算使用完毕，合同自行终止。

	交付时间
	1.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提出所需车数量之日起3天内提供符合租赁和使用条件的车辆和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2.新增车辆交付时间要求：接到采购人新增用车通知2小时内，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具备出租条件的车辆供采购人租赁使用。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生效，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所需车数量至采购人指定地点。1、当月没有不计租车费用时间的，每月按（上月实际租赁车辆数量×成交单价）进行结算，2、当月有不计租车费用时间的，每月按（上月实际租赁车辆数量×成交单价÷当月自然天数×实际租用天数）进行结算。成交供应商应在每次申请支付租赁费时提供请款函和发票给采购人。

	验收要求及标准
	采购人依据采购文件、及合同要求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租赁服务进行验收。

	其他要求
	1.报价要求：抽样车辆按5门5座至7座、后排座椅能放平的乘用车，（如凯捷、佳辰或同档次其它便于运货车辆车型）租赁租金进行报价，按每辆车每月报单价。使用车辆期间的燃油费、路桥通行费、停车费、洗车费等不含在本报价中，按实际发生额另行结算。报价单价超过本项目公告中单价最高限价的，响应文件无效。
2.请在响应文件中对采购人的需求提供汽车租赁服务方案，包括可供使用汽车的车型品牌、数量、配置等信息；详细的服务措施及流程；应急方案以及车辆管理平台方案等，未提供以上方案的影响评审得分，不作磋商无效处理。 
3.对采购文件的项目要求应完全响应，如果存在虚假响应或者是虚假承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磋商供应商承担。 
4.服务地点：国内各地（采购人指定地点）。
5.服务能力：能同时提供15辆抽样车以上。
6.本项目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服务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或服务期内，预算（¥510000.00）使用完毕，合同自行终止



